《关于物业服务费评估报告（初稿）意见的函》的答复

1. 评估标准依据
工厂用途物业有着不同的评估基准，如硬件配置方面，包括厂房建筑面积、层高、消防设施等级、电梯/起重设备数量及规格、绿化面积等硬件条件；服务需求方面，如涵盖安保巡逻频次、设备维护周期、保洁覆盖范围、仓储物流配套服务、24小时应急响应等定制化服务要求；产权与合规要求方面，如消防验收标准、环保配套要求等合规性成本等方面差异较大。
针对本项目，不涉及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费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费用，灭火器充装费，消防安全演习，供暖系统管理服务等。人员工资标准参考市场价格标准。在物业服务范围等方面与评估项目相同或相近的已入住同类型物业项目差异较大，缺乏对比基础。
2. 计算过程与估价方法
本次评估遵循由委托人确定评估项目物业服务标准原则，物业服务费用评估以委托人选择确定的评估项目物业服务事项和标准为前提，遵循合法原则、评估时点原则，运用运营成本法为主导、市场比较法为参考。
根据物业服务企业为评估项目提供物业服务的正常运营成本和合理利润或管理酬金，以此估算评估项目在评估时点的物业服务费用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结果报告为评估项目在评估时点的物业服务费用测算后的客观合理价格，测算过程为评估草稿，不在报告中体现。
3. 社保缴费基数
根据《关于2025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京人社发〔2025〕11号]，明确从2025年7月起，社会保险缴费最低基数7162元。
报告第2页为笔误，已修正。
4. 评估单价对应关系
根据《项目概况》，该价格对应1名经理，6名安保， 1名保洁。
5. 社保缴费比例对评估价的影响
本次评估运用运营成本法，备注中社保缴费比例直接影响评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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